
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信息披露行为，保

障交易主体合法权益，北京绿色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称

交易机构）根据《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北京市

交易场所管理办法》《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和结算规则》等

相关文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交易信息是指交易产品在交易机构

交易有关的信息与数据，包括市场行情、交易数据统计、

公告通知以及市生态环境部门、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指

定披露的其他信息等。

第三条 交易信息归交易机构所有，由交易机构统一管

理和披露。

第四条 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信息披露适用本办法。交

易机构、交易主体、软硬件服务提供者以及其他使用传播

交易信息的机构和个人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二章 信息内容与发布

第五条 交易机构发布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行情，

包括以公开竞价、协议转让和有偿竞价方式交易的各交易

产品成交数据，以及有关的公告通知、重大政策信息等。

第六条 交易机构通过交易系统发布即时市场行情信息，



交易主体应当在交易机构许可范围内使用。

即时市场行情信息包括：交易产品名称、最新成交价

格、实时最高买入申报价格和数量、实时最低卖出价格和

数量、涨跌幅、基准价以及交易机构发布的其他内容。

第七条 交易机构通过交易系统、网站、微信公众号以

及其他渠道发布交易信息。

第八条 交易机构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调整交易信息发

布的方式和内容。

第三章 信息使用与传播

第九条 任何机构和个人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或者传播交

易信息，应当向交易机构提交书面申请，说明用途、范围

以及传播方式，并经交易机构同意。

第十条 任何机构和个人传播交易信息，必须保证其真

实、准确、完整，并注明信息来源，不得发布虚假或者带

有误导性质的信息。

第十一条交易机构对不宜公开的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在经相关监管部门批准或者在执法、司法部门要求的情况

下，可以向监管部门或者其他机构提供有关信息，并且执

行相应的保密规定。

第十二条 交易主体、软硬件服务提供者以及其他使用

传播交易信息的机构和个人，对其从交易机构获得的不宜

公开的信息承担保密义务。

第十三条 允许使用传播交易信息的机构或者个人，应



当有责任防止其传播对象未经交易机构许可再次传播交易

信息，并协助交易机构对其进行监管。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交易机构有权对使用传播交易信息的机构或

者个人进行监督和管理，包括机构或者个人的相关情况以

及其使用传播交易信息的目的、方式、收费情况等。

第十五条 交易主体、软硬件服务提供者以及其他使用

传播交易信息的机构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交易机构

有权视情节轻重采取谈话提醒、书面警示、限制交易、暂

停或者限制相关业务、取消交易资格或者终止相关业务等

措施。

第十六条 对未经交易机构许可，以盈利为目的擅自使

用传播交易信息的机构或者个人，交易机构有权要求其停

止使用和传播交易信息，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因不可抗力、意外事件、重大技术故障等原

因，导致交易信息传输中断或者设备发生故障无法正常运

作时，交易机构不承担任何法律和经济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交易机构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2022 年 1

月 19 日发布的《北京绿色交易所碳排放权交易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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